来料加工贸易免税核销告知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：

你单位              来料加工手册已申请开具编号为         的《来料加工贸易免税证明》。请在   年   月

   日前，携带以下资料，到上海市国家税务局第三分局办理免税核销手续：

（1）《来料加工贸易免税证明》（第三联）；

（2）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定的《来料加工免税申报明细表》；

（3）海关核签的来料加工登记手册（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4）进、出口报关单（收汇核销联正本和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，税务机关留存复印件；

（5）银行保证金台账或加工贸易合同结案通知书；

（6）银行结汇水单或外汇管理部门已核签的银行收汇凭证；

（7）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资料。

逾期未核销的，根据国税发（1994）31号文第二十条规定，将予以补税和处罚。

特此告知。 

上海市国家税务局第三分局

                  年

 月

